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明环评函〔2026〕18号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将乐龙池溪五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将乐县古镛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将乐龙池溪五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经研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古镛镇，拟在龙池溪溪口建设一座双向四车道市政桥梁，横跨龙池溪连接南北两岸，桥梁全长140米、宽22米，配套建设给排水、电力、照明等附属设施工程。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评估意见和三明市将乐生态环境局相关意见，以及《将乐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将乐龙池溪五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将发改审批〔2025〕18号），项目建设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将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等要求，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对策措施。
项目设计、建设及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临时堆土场周边布设土袋拦挡，土袋拦挡外围布设临时排水沟，排水出口布设沉沙池，临时堆土采用密目网进行临时苫盖，涉水桥墩设置施工围堰，各类临时用地应尽量缩短使用时间，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土地整治及生态恢复。
（二）加强水环境保护。施工期生产废水集中收集后，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抑尘洒水，不外排；严格控制涉水施工范围与工期，严禁超出划定范围作业，优化施工工艺，尽量安排在河流枯水期进行施工，避免过度扰动河底泥沙，避开鱼类繁殖、洄游等敏感时段，减小施工对水生生物栖息地的破坏；加强运营期桥梁的管理，及时清除路面污染物，保持路面清洁。

（三）加强大气环境保护。运输车辆应实行密闭运输，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发生遗撒或泄漏，对不慎洒落地面的建筑材料，应及时进行清理；采用商品沥青混凝土；施工运输路线及施工场地配备洒水车定期洒水降尘。
（四）严格控制噪声环境影响。加强施工期噪声控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取减震降噪措施，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临声环境保护目标一侧设置临时隔声板或声屏障，防止噪声扰民。

（五）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在施工期和建成运营期，建立与公众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机制，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定期发布项目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反映的建设项目有关环境问题，给予妥善解决。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工程规模、生产工艺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五、我局委托三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三明市将乐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6月1日

抄送：三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三明市将乐生态环境局，福建环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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